醴陵市房产管理局
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一、	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根据《中共醴陵市委办公室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醴陵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醴办发[2010]23号）醴陵市房产管理局是市人民政府授权主管全市房产事业的正科级事业机构。醴陵市房产管理局内设6个股室。依法依规管理二级机构17个。市房产管理局总体编制174人，机关事业编制为22名。
领导职数：局长1名，副局长3名，总经济师1名。
纪检监察、党群团组织的人员按章程和有关规定配置。
其主要职能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及省有关房地产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定本市房产管理政策和实施办法，并监督实施。
（二）根据市总体规划的要求，负责编制全市房地产业和城市住宅建设发展规划、设计，并组织实施。
（三）统一管理城市房产产权、产籍；负责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以及房产权属证书颁发与房产测绘、产籍档案管理。
（四）负责房产市场管理，规范各类房产交易行为；负责房产中介服务的管理。
（五）负责房产租赁管理，规范房产租赁行为。
（六）负责城市房屋拆迁的监管；制定拆迁实施方案，接受拆迁委托；负责房屋安全鉴定、住宅小区物业、白蚁防治和异产毗邻房屋管理等工作。
（七）负责房屋接管、没收、代管、托管以及直管公房的权属、经租、交换、拆迁异动和修缮等管理工作。
（八）负责保障性住房的实施和管理；负责全市住房制度改革管理工作。
（九）负责全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管理，负责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管理；负责商品房预销售及销售的管理。
（十）负责房屋维修资金管理工作；负责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工作。
（十一）指导市房地产业协会的工作。
（十二）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决算的基本情况:
1、2016年度收支决算情况：
年初结转和结余8543.56万元，全年总收入17552.11万元，全年总支出9728.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518.5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1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9518.5万元，年末结余16367.17万元。
2、年度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6年度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249.77万元，基本支出2056.4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364.37万元、公用经费692.10万元）；项目支出7203.3万元。 
3、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2016年度三公经费支出113.32，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4.98万元，公务接待费68.34万元。 
4、年度机关运行经费决算情况:
2016年度机关运行经费692.10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84.6万元，商品和服务性支出471.5万元，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支出136万元。
5、年度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
2016年度政府采购支出合计130.078万元。其中：货物20.078万元。
6、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为200万元。 
三、进行部门决算分析：
1、2016年度项目资金结余16089.48万元，涉及到将近16个项目未完成项目验收及资金拨付。主要原因是项目年度未完工。
2、“三公”经费：2016年度三公经费支出113.32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4.98万元，公务接待费68.34万元。接待来客来访共计561批次，人数5960人。  较2015年“三公”经费决算数128.94万元略为减少，公务接待费用68.34万元略减，主要原因是办事人员工作餐减少。年终公车保有量4台，公务用车维护费44.98万元略减，主要原因是公车使用减少。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进一步做好此次绩效评价工作，在绩效自评工作的基础上，我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来共同完成此项工作。
通过对基层单位提供的项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审查和分析，并亲自到现场进行实地勘察、询问、核实，有效地保证了绩效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参考性。对于没有及时完成预期设定绩效指标的，及时调整工作方向和工作方法，确保绩效指标的顺利实施。
通过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找出了项目管理过程中影响有效目标实现的一些缺陷和问题，并总结出了一些项目绩效管理的经验，对于以后相似项目的管理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绩效评价工作对于安排以后资金预算，考核项目管理效果也将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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